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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8_A7_84_E5_c61_93902.htm 2)确定规划区内城市用

地发展规模和规划区范围： 3)确定城市建设与发展用地的空

间布局、功能分区以及市中心、区中心的位置；4)综合安排

城市居住、公共设施、工业、仓储、对外交通、道路广场、

市政公用设施、绿化、特殊用地等用地。 2、城市规划方案

的评析 这部份应熟悉城镇体系规划方案的分析和综合评价；

掌握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和居住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分析和

综合评折。 (1)要认真学习了解城市规划方案分析和综合评析

的主要原则、方法步骤、基本内容、深度以及质量、水平。 

《实务》第25页对上述内容已作了概 (3)要掌握城市总体规划

方案和居住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的评析要点、前者评析

要点共12条，见《实务》第28页；后者评析要点共6条，见《

实务》第30-31页。 (4) 在应试时具体评休规划图应掌握的几

点。 1) 首先应分析用地规划图纸所表达的内容是否全面。规

划图上有没有风玫瑰、图例、比例尺。城镇体系规划是否在

规划图上将各等级城镇、主要基础设施、重要的自然和人文

景观、历史文化遗产等内容表示出来。 总体规划是否将居住

、公共设施、工业、仓储、对外交通、道路广场、市政公用

设施、绿地等用地表示出来。控制性详规是否将规划兹图内

的道路交通、市政公用设施、各类不同使用性质用地的界线

、各地块建 筑高度、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

的规定、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

建筑间距、各级支路的红线位置与控制点座标、标高等表示



出来。修建性详规是否将各类建筑(包括建筑 层数)、交通、

绿地、公共设施、市政公用设施等表示出来。 2) 按照各规划

阶段的要求，对其规划功能布局结构分析是否科学合理。 3) 

分析规划是否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如

绿地率指标是否合理(按国家规定，新区建设绿地率不应低

于30％旧区改造应不低于25％)。 4)各规划用地指标是否符合

国家规范要求，特别是用地布局是否贯彻了节约和合理利用

土地及空间资源。要掌握城市建设用地分类及其规划人均建

设用地分级指标；要掌握居住用地、工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

；绿化用地等四大类主要用地占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比例(％

）及其人均单项建设用地指标(m2／人)。 (二) 城市规划文件

的拟定 l、城市规划编统制实务书的拟定 这部分要求熟悉控制

性详细规划编制任务书的基本内容。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包

括以下内容： 1)详细规定规划范图内各类不同使用性质用地

的界线，规定各类用地内适建、不适建或有条件允许建设的

建筑类型； 2)规定各地块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容积率、绿

地率等控制指标；规定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

退红线距离、建筑间距等要求； 3)规定规划范围内的路网系

统及其与外围道路的联系，确定绿地系统； 4)确定工程管线

的走向、管径、控制点座标和标高以及工程设施的用地界线

； 5)制定相应的土地使用与建筑管理制度。 2、城市规划文

本的拟定 要求掌握城市总体规划文本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的格式与内容。 (1)规划文本格式 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规的规

划文本均以简练、明确的条款格式，表示各自规划具有的规

定性和指导性内容(控制性详细规划还应表示对有条件规划许

可等要求)，经批准后，分别作为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和土地使



用、开发建设的法定依据。规划文本格式突出的特点在于简

练、明确，将规划的结果以条款格式表示出来。 (2)规划文本

的内容。 《实务》的第7页的第11-12页，分别对总体规划文

本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的内容作了概述，大家要很好掌握

。尤其是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中的规定性、指导性和有条

件规划许可三种控制指标的内容要很好掌握；对建筑密度、

容积率、绿地率等名词的含义及其计算方式要能掌握运用。

3、"一书两证"的拟定与核发。 (1) 在城市规划实施中应掌握

的几点原则 "一书两证"的拟定与核发及后面的规划设计条件

的拟定和城市规划实施管理案件的处理，都属于城市规划实

施管理的内容。根据《城市规划法》和国务院、建设部有关

文件精神，我认为在城市规划实施管理中，要掌握以下几点

原则： 1)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把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

，城市市长要把主要精力转到这方面来。 2)城市规划区内的

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任

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都严格执行

法定的"一书两证"制度。 3)城市规划应由城市人民政府集中

统一管理，不得下放规划管理权。城市规划的组织编制和审

批权、使用土地与进行建设以规划审批权及"一书两证"的核

发，必须集中在城市人民政府及其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已经下放了的规划审批权，必须限期无条件收回。 4)城市辖

区内的各类开发区的规划和建设，都要纳入城市的统一规划

和管理，其规划的组织编制和审批权、使用土地与进行建议

的规划审批权及"一书两证"的核发，已下放开发区的，要收

归所在城市人民政府及其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于确有

必要又具备务件而在各类开发区、大中城市的区级等设立的



规划管理机构，只能作为上级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

，行使上级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委托的建设项目建议权和规划

实施监督检查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